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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规划师”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运行模式，形成其特有运行模式的过程和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文章以美国、日本、

新加坡为典型案例研究社区规划师的运行模式，发现推动其模式形成的主导力量分别是以下三种因素：非政府组织的历史积淀、法律规范的强化、财政

力量的支持。最后比较分析三种模式的特点，探讨在我国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可行性路径，从政府、社区规划师、民众三个角度提出要求和建议。

Abstract："Community planner" presents different operation mod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rming this operation mode are also differ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ingapore as typical cases to 

study the operation mode of community planners, and finds that the leading force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 are the following three 

factors: th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strengthening of legal norms, and the support of financial power. Fin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mode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the feasibility path of establishing the community planner system in China is 

discussed. The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community planner and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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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Role of Community Planner Abroad:
Taki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ingapore as Examples

国外社区规划师运行模式及其角色探讨研究
——以美国、日本、新加坡为例

引言

社区规划师的诞生与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发

达国家社区建设浪潮的兴起密切相关，经济发展

催生了大量的社区开发建设项目，“社区规划师”

（Community Planner）作为一种职业应运而生。

美国的社区建设受到邻里中心和新城市主义的影

响 [1]，“关注社区、关注居民利益”的理念被一

步步强化。美国的社区规划师以“项目经理”

（Project Manager）为代表，采用市场化服务的

方式 [2]。

在我国的台湾地区，台北市于 1999 年率先

推出“社区规划师制度实验计划”[3]，正式创立

社区规划师制度。台湾社区规划师制度是以民众

参与都市空间营造为基础建立的 [4,5]，鼓励那些热

情、有奉献精神、熟知社区情况的规划设计专业

人士走入社区，为社区提供相关咨询服务，是社

区管理的重要环节 [2]。

我国大陆地区对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实践起步

较晚，成都市于 2009 年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专业

技术人员进入乡镇担任乡村规划师，负责乡村规

划的编制 [6]；深圳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

其社区力量逐渐崛起，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社区规

划师制度模式，主要涵盖以下四种：行政力量提

纲型、专业技术人员担纲型、社区主导型、城市

更新的市场驱动型 [7]；广州的社区规划师制度伴

随着城市更新而建立，主要发挥“桥梁”作用，

传递民众声音和诉求，搭建对话平台，调节多元

主体的利益 [8]。

本文选取美国、日本、新加坡三个典型案例，

分析其社区规划师运行模式，为我国推进社区规

划师制度提出建议。

1 美国“非政府组织支撑”的社区规划师运

行模式

1.1 美国社区规划师的起源与发展

20 世纪初至 50 年代，美国先后经历了邻里

单元规划和城市更新计划，此时的社区规划师大

多数来自大学或科研机构，受到政府部门的委托

编制社区发展规划，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传统规

划师的角色，较多注重物质空间形态，较少关注

空间背后的社会、人文、历史等属性。

20 世 纪 60 年 代 的“ 社 区 行 动 计 划”

（Community Action Program，简称“CAP”），

强调经济、社会、文化在社区空间上的高度融合，

后来该计划促使“社区发展公司”（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简称“CDC”）的出

现 [9]。政府放权，将编制社区规划的权力下放给

“CDC”，共同承担政府力不能及而市场又不感

兴趣的社区更新项目。

20 世纪 70 年代，《住房与社区发展法案》

颁布，政府开始为“CDC”提供资金支持，资助

社区规划师们组织开展社区活动。“CDC”拥有

多种渠道获得资金支持，也是联邦政府通过财政

转移支付为城市社区提供发展资金的载体 [10]。

20 世纪 90 年代，新城市主义盛行，公交导

向开发模式（TOD）和传统邻里开发模式（TND）

成为当时主流的社区规划理念。社区规划师们在

促进公众参与、组织社区活动、为社区提供咨询

服务的同时还要从城市角度整合社区内居住、商

业、办公等功能，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21 世纪以来，面对社会公共资源分布不

均、地区间发展差距大等社会性问题，美国逐

渐发展出了新型社区管理模式——商务改良组织

（Business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11]。 他

们规模不大，聘请法律、财务、设计方面的专家，

为社区发展提供服务，大多依靠义工和慈善募款

维持运作，代表地区参加社区发展事业，其作用

更多表现在城市化管理进程中 [12]，包括区域街道

形象的维护、社区垃圾的管理、城市照明系统的

改善、节庆盛典的活动策划、商业发展的市场调

研等。

1.2 美国社区规划师的角色探讨

非政府性质的社会组织在美国有着深厚的历

史基础，为社区规划师运行模式的形成起到了推

动作用，他们在政府部门与基层社区之间充当联

系纽带，属于反馈协调型社区规划师 [13]。美国

社区规划师不仅仅是指以社区为工作单位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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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新加坡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

引导民众参与更新项目，社区规划师们开始就

项目举办工作坊和社区活动，让居民直接参与

项目的规划设计。

2017 年，由 HDB 发起的“重塑家园”计

划已经实施了三期，政府更加注重社区的特色

性发展，以及社区与周边城市交通、城市空间

的关系，社区规划师的视野更加广阔，不仅根

据社区自身特点制定特色化发展路径，还跳脱

传统更新设计的逻辑框架，开始对城市交通发

展提出策略建议。

师，他更像是一种工作角色，或者几种相关工作

的统称，包括空间规划师、理事和专务 [14]。空间

规划师由社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理事由社

区委员会选举产生，而专务则由政府牵头，面向

社会公开聘任，其中包括社区医疗专务、财务专

务、人力专务、法律专务等。

2 日本“法律规范强化”的社区规划师运行

模式

2.1 日本社区规划师的起源与发展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社区规划师以“城

市规划顾问”的身份出现，他们大多来自于大学

等科研机构，工作内容包括摸查社区基本情况、

制定规划设计方案、确定建设项目等传统规划师

的职责。

20 世纪 80 年代，因大量日本民众开始关

注历史文化街区和生态环境保护，导致民间自

发形成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开始介入城市更

新项目。社区规划师的身份开始变得多元，不仅

包括拥有专业背景的学者专家，还包括来自民间

的社会人士。

20 世纪 90 年代，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 简 称“NPO”） 诞 生，“NPO”

可以开展政府和企业都无法介入的社区营造项

目。1998 年 12 月，“NPO 促进法”的出台赋予

这些拥有专业能力的 NPO 组织以法人资格，促

进了义务活动和相关志愿者团体的蓬勃发展。

进入 21 世纪，日本的社区营造开始与城市

空间再开发紧密联系 [15]。负责掌管地区建筑经营

权的代表人以社区规划师的身份负责提高土地和

建筑的经营价值，保证居民能够依靠土地和建筑

租金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由此社区规划师逐步

承担起了开发城市空间的任务。

2.2 日本社区规划师制度的角色探讨

“NPO 促进法”的颁布，使得日本的社区

营造工作逐渐由居民参与向居民主导的方向过

渡，由此带来了社区规划师身份的多元化、工

作的精细化、职责的复杂化等多方面的转变。

“NPO”组织在社区营造中的出色表现以及社

区营造的网络化、现代化，使得由社会群体组成

的社区规划师队伍迅速壮大，社区规划师的社会

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以市民为主体的社区营造

已经成为常态。日本社区规划师在社区营造和城

市发展中所担任的角色也越来越复杂，逐渐成为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新力量 [16]。

3 新加坡“财政力量支持”的社区规划师运

行模式

3.1 新加坡社区规划师的起源与发展

新加坡政府依靠强有力的经济实力在物

质空间层面为居民提供了高质量的居住建筑

和生活环境，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简称“HDB”）提供的公

共组屋占了市民住房的 80%[17]。

20 世纪 90 年代，新加坡开始启动老旧组屋

更新计划。此时距离最早一批的组屋建设已经超

过半个世纪之久，民众对于居住环境改善的呼声

越来越高，大量组屋亟待更新和改善。

2007 年，新加坡启动邻里更新项目。政府

为了迎合民众需求，组建社区规划师队伍，吸

纳了包括基层组织、政府公共机构、社区管理

机构等各个组织的成员，希望多方采集民众意

见。在更新项目中，社区规划师把征集民众意

见纳入更新程序。

表 1　美国社区规划师运行模式演变（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表 2　日本社区规划师运行模式演变（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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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财政力量支持”对社区规划师运行模式

的影响

新加坡政府不断增加社区财政预算投入，确

保社区日常管理和运作费用的充足。为了增强社

区凝聚力，对社区组织开展的活动进行补贴，鼓

励基层举办各种创意活动，除此之外对社区物业

管理费进行补贴。但是这种没有资金困扰的社区

更新和社区规划师机制，居民参与度仍然不甚理

想。居民不但对政府的安排产生习惯性依赖，他

们的参与意识有待加强，还需要储备更多有关社

区规划和城市更新相关的背景知识。

4 比较与讨论

根据以上 3 个案例，可总结出社区规划师运

行模式的形成路径有以下 3 种：（1）非政府组

织的历史积淀——美国；（2）通过立法对城市

开发提出社区居民参与的要求——日本；（3）

设立公共财政计划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城市规

划——新加坡。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社区规划中具备长期的

发展历史，为社区规划师运行模式奠定了基础，

加上政府对社区规划的放权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的

财政支持，有效地促进了公众参与。

与美国相比，日本虽不具备社会组织的发展

基础，但是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了社区规划师工

作的顺利开展。民众主导而后政府立法支持是一

种自下而上的社区规划师运行模式，因民众呼吁

历史街区保护而逐步演变出的社区营造模式，使

得日本的社区规划师更加接地气。

新加坡一直寄希望于居民主动参与社区规

划，但是受到政府主导力量的思维限制，社区参

与程度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社区规划师运行模

式的形成也更多服务于政府部门。

总体趋势上，社区规划师都在由设计型社区

规划师向策划型和组织型社区规划师转变。社区

规划师从关注社区物质空间建设过渡到关注社区

微空间改造，从促进社会交往过渡到鼓励社区营

造，从组织社区活动到社区治理，这些转变和过

渡都体现出社区规划师的工作内容精细化、职责

复杂化的特点。

5 我国社区规划师制度化路径思考

5.1 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制订计划，启动社

区规划师制度

经验显示，社区规划和社区规划师的活动经

费大部分来源于政府。如果在社区规划师制度上

投入一定的经费支持，包括提升社区规划师的待

遇、为志愿者参与社区规划提供基金支持，就可

以在更广范围、更多领域内吸引社会人士加入到

社区规划师的行列中去。这样不仅可以为社区发

展储备技术人才，还有利于及时发现社区问题并

采取解决措施，对促进城市健康发展、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有重要作用。

5.2 社区规划师身份多样化，技能复合化

我们需要明确社区规划师作为一份职业，其

身份需要多样化，来自不同专业背景、不同部门、

不同机构的社区规划师团体才能为社区发展提供

多种视角和建议。传统擅长规划设计和图面表达

的规划师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社会对社区规划师的

要求，社区规划师需要有新的技能输入。

5.3 群众提升参与意识，凝聚社会力量

群众应该成为社区营造的主体，增强居民的

参与意识，培育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构建社区

共同体。成功的社区规划应该能够聆听社会各界

的力量，从各个方面给予综合考量，做出能够平

衡各方利益的决策。倡导居民参与社区规划，可

以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面对风险灾害的能力。

结语

我国已经明确建立社区规划制度的城市还比

较少，目前多出现在东南和西南等大城市，大部

分地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还是存在与社区联系不

够紧密的问题。未来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发展方向，

应该朝着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不能盲目借鉴外

国发展经验，应该从政府、规划师、群众三个角

度建立发展机制。在当下及未来的城市更新中，

社区规划师的长期有效参与是城市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必经之路。

表 4　美国、日本、新加坡社区规划师运行模式比较（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表 3　新加坡社区规划师运行模式演变（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